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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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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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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 
豪

臘
猪
咀
 
每
磅
四
毫"

正
主
席
鄧
雲
章 

正
書
記
黃
卓
凡 

正
理
財
袁
奕
參 

正
交
際
陳
新
民 

正
競
督
劉:、
田 

正
核
數
趙
樂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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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慶
卅 /
日
電
。
中
央
盲
傳
部
長
吳
一
國
楨.。
是
日
在
新
聞
記
者
會
議
席
上
宣
佈 

♦
謂
普
遍
來
講
。
華
北
多
事
之
區
敵
對
行
爲
完
全
停 ±

，
間
或
希
些
少
小
接
觸■ 

一
惟
於
大
局
無
若
何
影
响
。
滿
洲
俄
軍
仍
然
佔
領
區
城
不
准
英
美
記
者
涉
足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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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事
是
否
由
俄
人
反
對
抑
或
由
中
國
反-對
一
吳
部
長
不
能
解
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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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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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久
至
廿
年

一
東
京

1ft -
日
蜜
。.遠
東
委
直
會
拾 
一
一
國
代
表.•
視
察
日
本
三
星
期■
公
畢
將
離 

康
京
・
昨
日
由
主
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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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-麥
貯
少
將
發
表
曹
論
。
請
彼
等
對
於
聯»
最
高
指
揮 

麥
卡
度
將
軍
印
象
遍
深
。
彼
等
相
信
爲
保
証a
雷
對
民
主
牝
及
永
久
和
平
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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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l塔
佔
喚
日
本
違
年
至
展
.
據
加
拿
森
警
高
里
氏
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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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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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軍
退
出
日
本
瀬
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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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第
蔣
變
爲
多
事
之
巴*
幹
之
第
一
丁 
菲
箧
貢
代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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睡

牌

逐

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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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年
•
繼
以
民
雷
顕
十
年
•
以
一
主
管
機
關

正
庶
務
黃
義
長

董 
事 
黃
雅
泉 
趙
安
國 
林
紹
廣 

伍
鴻
炯 
劉
維
彬 
林
灼
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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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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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養
 
李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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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
上
蓮 
趙
奕
南 
黃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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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元
俊 
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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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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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心
民 
李
如
川 
黃
美
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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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廣
吿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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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
公
司
經
理
推
銷
加
拿
大
著
名
烟
草 

一
公
司
山
品
烟
仔
燃
絲
及
各
種
麻
糖 

香
口
糖
價
廉
物
美
批
發
相
宜
僑
胞
一 

一
光
顧
無
任
歡
迎
地
址
一
反
五
鉄
利
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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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♦
籌
起
市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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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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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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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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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車
貨
物
行
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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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者
本
公
司
承
接
車
貨
物
行
李
快
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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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僑
胞
賜
顧
隨
時
應
命

門
牌
：
三
零
三
號
片
打
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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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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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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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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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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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鏡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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